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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

方政府），依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與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及課程綱要，推

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 

三、地方政府推動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發展計畫：依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建構海洋教育發展重點及策略，

並據以訂定發展計畫，逐年提出申請。 

（二）建置推動機制：成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織地方推動體系，逐年建置海洋教育

延續性發展內容，作為永續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 

（三）發展特色課程：整合地方海洋教育自然、社會、人力等相關資源，結合戶外教育，

規劃海洋體驗課程及教材，協助國民中小學將海洋元素融入校本課程。 

（四）提升師生素養：協助教師組成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創新海洋素養教學、促進相互

觀摩學習，以提升學生海洋素養。 

（五）促進資源交流：鼓勵跨校、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交流，建立資源共

享機制。 

（六）充實網路平臺：定期維護及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建立海洋教育社群網絡，並

促進學校師生運用網路平臺。 

四、地方政府申請本補助，應擬訂計畫，其種類、內容及補助基準如下： 

 (一) 第一類：強化海洋教育行政支持與運作（必辦） 

1.內容： 

(1)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並

統籌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運作。 

(2)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3)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4)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包括專家人才資料庫），並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平

臺資源。 

(5)必要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2.補助基準： 

(1)主管之國民中小學（以下同）一百校以下：最高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 

(2)一百零一至二百校：最高三十五萬元。 

(3)二百零一校以上：最高四十萬元。 

 (二)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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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 

(1)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教學。 

(2)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3)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定期增能；並組成海洋教育輔導團隊，研發海洋素

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海洋教育之任務。 

(4)組成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強化課程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 。 

(5)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水域安全等議題，

並鼓勵行政人員參與。 

2.補助基準： 

(1)一百校以下：最高三十萬元。 

(2)一百零一至二百校：最高三十五萬元。 

(3)二百零一校以上：最高四十萬元。 

 (三) 第三類：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選辦） 

1.內容： 

(1)研發及推廣有關提升學生海洋素養之教學模式、教材、影視媒材等。 

(2)研發及推廣海洋教育與其他教育議題，如環境教育、戶外教育、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安全教育(如水域安全)等，共同結合之教學設計。 

(3)建置重要及新興海洋議題之網路平臺，如海洋能源、海洋與氣候變遷、海洋

生態與保育、海權與國際發展、海洋文創、海洋職涯試探等，提供各直轄市、

縣（市）教師加入教學及分享。 

(4)定期彙整海洋教育通訊刊物，以蒐集國內外海洋教育新近發展、報導海洋教

育相關理念、研究及教育方法等。 

(5)發展及推廣海洋特色課程，包括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推動。 

(6)其他跨直轄市、縣（市）合作之海洋教育重要主題方案。 

2.辦理方式：可自行擇一主題項目發展。 

       3.補助基準：每地方政府最高補助三十萬元。 

五、申請本補助之程序如下： 

（一）各地方政府應於本署指定時日前，擬具下一學年度前點各款所定計畫申請書，向

本署申請本補助。 

（二）前款計畫屬整合其他機關者，應敘明清楚，並載明計畫之內容範圍及經費需求，

並不得重複申請。 

六、審查前點申請案之程序如下： 

（一）本署受理前點申請後，得邀請專家學者審查；其審查結果分為「通過」、「修正後

通過」、「修正後再審」。 

（二）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或「修正後再審」者，地方政府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

十日內完成修正後報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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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終審查結果為通過者，由本署核定其計畫及補助金額，並通知地方政府。 

七、本補助之項目、請撥、支用及核結規定如下： 

（一）補助經費項目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代課費規定辦

理。資本門編列比率，不得超過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總額之三分之一。 

（二）補助比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第一級補助核定經費百分之

八十二，第二級補助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補助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六，

第四級補助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補助核定經費百分之九十，其上限為

百分之九十。 

（三）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項，應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四）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向本署辦理完成前一學年度推動計畫之經費核

結；辦理核結時，一併繳交成果報告書面，並請將電子檔上傳至臺灣海洋教育中

心網頁。 

（五）逾期核結者，酌減下一學年度補助金額；未完成該學年度經費核結者，不得申請

下一學年度之補助。 

八、本補助之成果檢核及獎勵規定如下： 

 (一) 本署得組成巡迴諮詢服務團隊，於核定之計畫執行期間，至各地方政府所屬海洋

教育資源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二) 地方政府應彙整執行成果，本署得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整體執行成果評選，評選項

目包括成果書面報告、成果觀摩展示、網路平臺建置等；必要時，得由本署組成

小組親蒞資源中心瞭解實際情形。 

（三）評選結果除頒發獎狀予以鼓勵外，特優及優選之直轄市、縣（市），分別於次一

學年度調高第四點補助基準額度之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十。 

 (四) 地方政府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配合全國海洋教育週辦理之主題競賽活動，經評

選得獎者，於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及教師研習會議予以表揚。 

 (五) 地方政府持續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並於八月一日起，進行網路平臺評選，經

評選得獎者，於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及教師研習會議予以表揚。 

（六）受補助地方政府未依核定之計畫期限辦理、擅自變更計畫、未提報成果報告、經

費收支結算或執行成果績效不彰者，其次一學年度申請本補助者，不予核准。 

九、依本補助而研發與產生之教材、影片及成果資料等，應上傳於本署指定之網站推廣分享，

並無償授權本署及本署指定之機構於非營利目的使用時，進行剪輯、重製等。 

十、依本要點推動海洋教育成效優良者，由地方政府對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